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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加快我县电子商务发展，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闽政文〔2014〕157号）精神，结合我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现提出以下扶持意见。
    一、构筑示范平台。加快电子商务集聚区建设，围绕培育我县地域特色明显、行业特点突出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平台），积极支持创建省级示范企业（平台），县财政对入选省级示范企业（平台），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
    二、培育龙头支柱。对新入驻我县的电子商务总部企业，汇缴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下同），进入实质性运作的，经有关部门审核认定，给予一次性落地奖励20万元；对汇缴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上的，按该企业地方税收贡献额，第1-5年，分别给予80%、60%、40%、30%和20%的奖励，其应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属于地方级收入部分，第1-2年全部免收或返还，第3-5年减半征收或返还。
    三、鼓励做大规模。对电子商务营业收入首次超过3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的企业，以上年度为基数，分别按其所缴纳地方级“三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新增部分20%、25%、30%的比例给予奖励，用于企业拓展市场或产品研发。电子商务企业用水、电、气等享受工业企业政策，电子商务项目视同县重点项目管理。
    四、突出重点领域。重点支持我县生态食品和特色工艺美术品以及传统商贸流通等企业运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市场，对网上年销售额首次突破3000万元的上述企业（通过网上支付工具结算金额），县财政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奖励。
    五、推动模式创新。支持我县企业在淘宝、天猫、京东等知名电子商务平台设立光泽“中国生态食品城”（区域、产品）专区、参加由省市组织的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展览会和网商网货大会以及电子商务宣传推介等活动，对独立专区的运营、宣传推广和让利促销等方面费用，由县财政择优给予一定补助。对企业在县外设立的推介本县产品的固定展销展示中心，视建设规模给予补助，最高一个不超过10万元。
    六、加快品牌建设。重点打造“中国生态食品城”网店品牌，对我县受权使用的“中国生态食品城”电子商务第三支付平台，获得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牌照后，县财政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
    七、强化物流配送。县公安机关和交通管理部门对经我县物流牵头管理部门核定的城区小型配送车辆和由设区市以上管理部门核定的城区快递运输车辆，及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给予城区通行权和停靠权便利，在城区行驶路线、停靠地点等方面实行绿色通道，允许临时停靠城区公用停车和地下停车场预留专用停车位。对在本县境内注册独立法人机构，从事物流配送（含为电商企业与企业自行服务）的，前三年所产生地方性税收的90%予以返还，地方性收费全额免收或返还。支持电商企业、快递企业自建、租售仓储设施进行电子商务配送，给予享受省市相关政策。
    八、注重人才引进培育。电子商务企业引进年薪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且聘用时间超过1年（含1年）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端营运人才、核心技术人才，按其当年在本地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一定奖励；对企业聘用1年以上（含1年）的本科以上大学生给予公租房待遇。加快电子商务职业技能评定、职业资格论证工作，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对符合我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纳入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县委农办、县人社局等部门要将电商人才培训纳入年度计划，并对电商企业开展人才培训给予补助。
    九、加大服务力度。对企业租赁改造公有房屋从事电子商务的，坚持从优原则，“一事一议”支持，县住建、供电等部门要在水、电、气等方面予以保障；县工商、电信等部门要在登记审批上创新模式，简化程序，快办快结。
    十、其他。以上扶持意见由县经贸局负责解释。政策兑现由县经贸局会同县财政局等部门组织申报、审核后报县政府审批，从电子商务专项资金中列支。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与光政综〔2014〕56号文不一致的，以此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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